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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申論題部分：（50 分）
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請以藍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。
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一、某國小發生師生衝突，教師報警讓警察帶走學生，引發爭議。請依據警

察人員進入校園執法相關機制規定，詳述警察人員進入校園執法之發動

時機、執法方式、授權層級與通報機制的內容為何？（25 分）

二、勤區查察為個別勤務，由警勤區員警專責擔任。請依據警察勤務區訪查

辦法，詳述警勤區員警訪查時，得實施的事項為何？（10 分）應遵守的

事項為何？（10 分）訪查時間應注意的事項為何？（5 分）

乙、測驗題部分：（50 分） 代號：6601
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。
共25題，每題2分，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，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
1 下列有關警察分駐所、派出所之設置，何者錯誤？

警察分駐所與派出所兩者均被定位為警察勤務執行機構

分駐派出所設置的目的有 3 個：即組合警勤區、形成治安面以及供作服務站

分駐所、派出所設置或裁併所需經費，由該管警察局陳報內政部警政署編列經費

基於行政裁量權或效率等原因，警察機關在覺得必要時得主動設置分駐派出所

2 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行為案件，下列受理作業程序，何者正確？

跟蹤騷擾之認定，應就個案審酌案件發生之背景、環境、當事人之關係、行為人與被害人之認

知及行為人言行連續性等具體事實為之

認有跟騷嫌疑時，受理員警應立即開立書面告誡，並副知分局婦幼業務單位

案件受（處）理人員執行上有疑義或須協助，應立即陳報中央緊急應變小組處理之

刑案之移送或函送資料，應於移送或函送之次月 7 日前，上傳內政部警政署婦幼案件管理系統

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，下列何者為錯誤？

分派勤務，力求勞逸平均，動靜工作務使均勻，藉以調節精神體力

警察分局為勤務規劃監督機構，負責轄區警察勤務之規劃、指揮、管制、督導及考核，並對重

點性勤務，得逕為執行

警察局或分局設有各種警察隊（組）者，應依其任務，分派人員，服行各該專屬勤務，構成轄

區點、線、面，整體勤務之實施

勤前教育之實施，由警察機關視所轄勤務機構實際情形，規定其實施方式、時間及次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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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，下列有關「合理懷疑」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
必須有客觀之事實作為判斷基礎，根據當時的事實，依據警察執法經驗，所做成的合理推論或

推理，而非單純的臆測

基於勤務指揮中心通報，關於犯嫌身上有特定款式之紋身與髮型，而形成對其發動攔查之合理

懷疑

發現行為人神情慌張、眼睛布滿血絲、穿著骯髒等可疑行為判斷，而形成對其發動攔查之合理

懷疑

剛發生犯罪現場附近，發現某人逗留徘徊，其衣著有泥土、血跡特徵，而形成對其發動攔查之

合理懷疑

5 關於執行守望勤務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活動範圍可在崗位周圍約 200 公尺內巡視

執行便衣守望勤務，應依任務需要，力求藏於無形

固定式守望勤務以預防危害發生為目標，於轄區之重要地點，設置崗位

為任務需要，得於特定處所設置守望崗

6 依據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，下列何項並非檢測前必須告知受測者或必須執行的標準程序？

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結束時間，若距檢測已達 15 分鐘即可檢測；未達或不告知者，可於漱口

或等待滿 15 分鐘後檢測

必須全程連續錄影

必須明確告知拒絕檢測的詳細法律效果，包含各次累犯加罰金額及可能公布姓名照片等

應告知檢測流程，並說明需口含新吹嘴連續吐氣至儀器顯示完成

7 為防止匿報、遲報、虛報，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律規定設置了相關機制。關於「110

報案」複查小組及其查察作為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應由勤務指揮中心、督察室（科）及刑警（大）隊共同編組成立複

查小組

複查小組的召集人由主管督察業務的副主官擔任

複查小組負責查核各單位處理民眾報案後，是否確實填報通報單、刑案紀錄表或開具報案三、

四聯單

各級督察人員應隨時查察受理報案單位是否依規定時效陳報資料，或有無延壓情事

8 關於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定對於勤務動態管制的要求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巡邏勤務原則上採定時報告，每小時不得少於 1 次

員警駕駛有 GPS 功能警車或攜帶警用行動載具並登入系統者，即可完全免除所有報告義務

員警遇可疑人車，應於盤查前先向勤指中心報告地點、對象特徵等資訊，盤查結束後亦應回報

巡邏勤務若違反定時定點報告或勤務抽呼查詢規定，應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懲處

9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11 年 8 月 30 日函頒修正「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」，各警察機關根據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之 2 規定，以「固定式」或「非固定式」科學儀器取得違規證據，

請問宜多久依據取締件數及肇事率定期檢討評估成效，並視需要調整設置或執勤地點？

固定式每個月、非固定式每旬檢討評估成效，並視需要調整設置或執勤地點

固定式每季、非固定式每半個月檢討評估成效，並視需要調整設置或執勤地點

固定式每半年、非固定式每個月檢討評估成效，並視需要調整設置或執勤地點

固定式每年、非固定式每半年檢討評估成效，並視需要調整設置或執勤地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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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，若警察未依第一項表明身分或告知事由，人民得拒絕其職權

行使。此賦予人民拒絕權的主要立法目的，最接近下列何者？

強調警察必須詳細解釋行使職權的所有法律細節

廣泛保障人民在面對公權力時不受任何干預的基本人權

使民眾能確認執法者身分，避免遭仿冒警察身分者侵害權益

提供人民挑戰警察執法行為適法性的初步程序

11 依據內政部 108 年 9 月 17 日台內警字第 10808785392 號令修正「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」

規定，有關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相關作為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
警察遴選第三人時，應陳報該管警察分局長或分駐（派出）所所長核准後實施

第三人之真實姓名及身分應予保密，並以代號或筆名為之，另第三人之簽名以捺指印代之

第三人之忠誠度、信賴度或工作成效經評估認為已不適任者，得停止執行

對第三人所蒐集之資料，應客觀判斷其取得過程及方法，參酌經驗及結果事實情況，評鑑其可

信性

12 警察甲在執行路檢點攔查勤務時，透過警用電腦查詢發現駕駛人乙，為另一警察機關列管且通報

行方不明之治安顧慮人口。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，警察甲最應優先採取的行動是？

立即將乙逮捕

當場對乙進行工作、交往及生活情形之詳細查訪

將所查得乙的行蹤等資料通報給乙的戶籍地警察機關

登記乙的資料後，讓其離去，後續再行處理

13 關於勤區查察勤務，對於「村（里）鄰長」之訪查頻率，下列何者正確？

若無需要免予訪查 每半年 1 次 每 3 個月 1 次 每月 1 次以上

14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，在勤務執行機構之勤務分配上，首先應建立勤務基準表，請問警察機關

在訂定勤務基準表時，下列何者非屬於應考慮之「基本」因素？

服勤人員如何編組 服勤方式如何互換 服勤時間如何分配 服勤件數如何計算

15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，在警察分局與警察分駐（派出）所之區別上，警察分局係定位於勤務的

規劃、指揮、管制、督導與考核之機構，以及重點性勤務執行的機構，請問在警察分局與警察分

駐（派出）所之間，下列何者屬於這兩者最重要的區別？

敬業精神表現與應對能力 工作複雜程度與溝通管道

行政行為表現與經濟規模 員警民主素養與服從態度

16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1 條，對跟監活動設定嚴格的實施要件，其主要考量為何？

旨在平衡犯罪預防的需求與執法資源的有效運用

意在強調此類措施對個人基本權利（如人格權、隱私權）可能產生影響，故需審慎並依法定程

序為之

重點在於回應民眾對於警察執法透明化的要求

確保蒐集程序的嚴謹性，以利於後續將資料作為法庭證供

17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13 年 3 月 5 日函頒修正「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案件工作執行計畫」規定，分

駐（派出）所應依警察局規劃，執行加害人查訪工作，遇有加害人羈押、入監執行或接受強制治

療期間逾幾個月者，分局婦幼業務單位得暫停現地查訪，迄復歸社區後，接續執行之？

逾 1 個月 逾 2 個月 逾 3 個月 逾 4 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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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巡邏勤務手冊規定，巡邏勤務為警察機關維護社會治安、預防危害、摘奸發伏

的主要手段，員警出發巡邏上車時，應動作迅速、敏捷，發動車輛，打開無線電，向何者報告後，

開始巡邏？

向所屬分駐（派出）所值勤臺報告「出勤」，開始巡邏

向所屬勤務指揮中心報告「出勤」，開始巡邏

向所屬分駐（派出）所值勤臺報告「入網」，開始巡邏

向所屬勤務指揮中心報告「入網」，開始巡邏

19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09 年 2 月 6 日函頒「受理民眾交存拾得遺失物作業程序」規定，關於員警受

理人民交存之拾得遺失物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
受理人民交存拾得遺失物時，應依刑法相關規定及警察機關辦理拾得遺失物作業規定辦理

拾得物自最後招領之日起逾 6 個月，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，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

遺失物係指非基於占有人之意思喪失占有，且現非無主而無人占有之不動產

受理交存拾得遺失物時，應發給規定格式之收據，遇有特殊情事，亦得發給未符規定自行訂製

之收據權充

20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頒「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」規定，員警執勤期間遇有受路檢、攔

檢或身分查證人不同意時，當場陳述理由，表示異議，經其請求時，填寫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

紀錄表，並將第幾聯交由受檢人收執？

第 1 聯交受檢人收執 第 2 聯交受檢人收執

第 3 聯交受檢人收執 第 4 聯交受檢人收執

21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12 年 6 月 19 日函頒「執行備勤勤務作業程序」規定，員警備勤應在勤務機

構內或指定處所，穿著制服整裝待命，有關員警執行備勤之要領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
在該勤務時間處理之工作，輪及應擔服其他勤務時，仍應由原執勤員警繼續處理完竣

協助值班門衛工作，擔任明哨警戒任務，或協助值班人員處理治安事故及排解民眾糾紛

服巡邏線備勤時，應切實與人事單位保持密切聯繫，以便隨時聽候派遣

重要公文或具有時效性、機密性之公文，得經密件封緘後，協助交由工友迅速傳送

22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12 年 9 月 25 日函頒修正「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」，有關警勤區員警執

行訪查工作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
警勤區員警缺額者，缺額逾 1 年未能派補時，分局應於 1 個月內重新辦理警勤區劃分，檢討合

併警勤區事宜

治安顧慮人口自刑期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，每半個月查訪 1 次，查訪 3 年，期滿改列一般人口

實施警勤區訪查前，應於勤查系統預擬概況表，送所長核准後實施

實施訪查應尊重當事人權益，以誠實信用方法為之，符合平等原則，不得逾越訪查目的之必要

範圍

2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，請問警察局基於何種情況，須將個別勤務與共同勤務分別實施時，得以

分局或分駐所、派出所為單位，指派員警專責執行勤區查察？

人口需要 事實需要 業務需要 面積需要

24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，警察局於必要時，得設何種單位，在特定地區執行守護任務？

警察派出所 警察分駐所 警察駐在所 警衛派出所

25 依據特種勤務條例規定，為確保特種勤務對象之安全，請問各級警察機關共同執行特種勤務時，

應超出個人、地域及黨派關係，依法保持何者中立？

行政中立 人事中立 政治中立 文官中立


